

江门市妇幼保健院2026年供电与负荷统计综合能源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包括以下两项内容
（一）内容一：本项目是以单价报价形式选择一家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电力运营公司，协助医院完成2026年全年电力市场化交易，办理优惠用电业务，实现医院电费成本节约。提供的电力交易服务应不改变采购方原有的用电习惯，供电模式和供电质量保障不变，保持采购方现有的电费缴费方式不变，即采购方按正常程序和要求向供电局交费。电力偏差考核产生的惩罚价差费用由中标人全部承担。
（二）内容二：供应商以增值附赠服务形式（该增值附赠服务相关费用均由中选供应商全额承担），为医院提供现院区电力负荷需求统计服务，需对现院区所有科室、医疗设备、空调系统、照明系统等用电负荷进行统计，终端设备全覆盖，对全院所有用电终端设备进行统计，包括：
1.医疗设备：CT机、MRI、DR、呼吸机、监护仪、手术室设备（电刀、麻醉机）、实验室设备（离心机、培养箱）等；
空调系统：中央空调主机、末端风机盘管、新风机组、分体空调；
2.特殊区域：ICU、手术室、检验科、药房、数据中心机房（含服务器、UPS、精密空调）。
基于现院区负荷数据，结合院区规划（科室布局、新增设备清单），建立负荷预测模型。需分析院区供电容量需求（含变压器、配电柜等配置建议），并提交负荷敏感性分析报告（如极端天气、突发用电需求场景）。
二、采购内容
（一）购电方案：
1． 投标人对电能量电价价格进行单价报价。
2． 报价表中报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不予调整。
3． 报价预算：0.372元/kwh≤代理购电价格≤0.3849元/kwh，（超出该预算作报价无效）
（二）附带附赠服务：
为医院新大楼每一层加装实时互联网电力监控设备（不少于18个监测点位），并对现院区所有科室、医疗设备、空调系统、照明系统等用电负荷进行统计，并对全院所有用电终端设备进行统计，为医院提供电力监控云平台，以实现医院5分钟级的电力负荷实时监控，进一步理清院区能耗状况，为医院以后考量能源托管服务作技术及能耗数据支持。
（三）合同履行期限：12个月（即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四）其他要求：
1． 需提供报价表（加盖公章＋联系方式）
2． （2）需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 （3）需提供法人代表委托书、委托人联系方式（加盖公章）
4． 需提供所有资格项的相关证明（加盖公章）
5． 业绩表（如有），及能反映售电业务的合同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等（加盖公章）。
6． 其他综合评价需要的材料（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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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定价格模式（必填）
	按实际用 电量占比
	平段价格

	
	90%
	                    元/兆瓦时【供应商报价】

	
	




	


限值
	1. 1兆瓦时等于1000千瓦时，100元/兆瓦时等于0.1元/千瓦时。
2. 固定价格模式“合同约定的电量比例”占比为90% 。
3. 固定平段报价价格上限为384.9元/兆瓦时，下限为372元/兆瓦时，如投标人报价不在报价上下限范围，将视作为无效投标。
4. 市场联动价格“合同约定的电量比例”占比之和为10%，其中现货市场联动价格的“合同约定的电量比例”占比为8%。市场联动“合同约定的电量比例”与固定价格“合同约定的电量比例”两者之和需等于100%。
5. 煤电联动浮动单价范围为0-50元/兆瓦时。

	
	变化附加条款
	

	



二、市场联动模式（必填）
	联动价格
	按实际用电量占比
	市场联动价格类型（平段）

	
	联动月度 价格（必填）
	
2%
	月度中长期交易综合价

	
	联动现货 价格（必填）
	
8%
	日前市场月度加权平均综合价

	

三、市场风控条款
	1.本合同履行期间，当结算月份甲方平段电量结算价较结算月批发均价超过15%或低于20%时，双方执行超额电费共担条款，
2.本合同履行期间，当结算月份甲方平段电量结算价较结算月批发均价超过15%时，甲方有权在行权期限内执行单方解约条款。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二电能量零售交易说明第4点市场风控条款。



投标人（公章）：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授权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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